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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5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
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由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苏州规划设
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规划”、“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２，２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８日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２０２３〕１０２５号文予以注册。

鉴于苏州规划拟进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战略配售相关工作，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接受长江保荐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进行核查，并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０５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号 ）（以下简称 “《业务实
施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８号）等规范性文件，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Ａ股）（简称“本次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涉及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
取标准、配售资格、禁止性情形等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
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 等规定及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
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专项法律意见书随同其他申报材料
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专项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
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本次
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据此出具如下专项法律意见：
一、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
系或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企业；（二）具有
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者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
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四）按照本细则规定实施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
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相关资料，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如下：

１、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者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企业：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交资本”）；

２、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
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人（主承销商）母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证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
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创新”）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一）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基本情况
１、跟投机构长江创新（如有）
（１）基本情况
根据长江创新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查询，截至本专项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长江创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ＭＡ４ＫＱＡＵＸ２８

住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７７７号Ａ办公楼４层
４０１室０２号

法定代表人 陈志坚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项目投资（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
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
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长江创新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文件，长江
创新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
止的情形。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长江创新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查询，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长江创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本所律师核查， 长江创新为长江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长江创新的控股股东为长江证券，无实际控制人。

（３）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长

江证券为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保荐的控股股东，长江创新
为长江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创新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长江保荐存在关联关系；长江创新与发行人苏州
规划无关联关系。 如发生跟投情形，长江创新承诺不会利用
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在
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的控制权。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及第三十八条第（四）

项的规定，发行人的保荐人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者
实际控制该保荐人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主承销商）母公司设
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

长江证券为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保荐的控股股东，长
江创新为长江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因此，长江
创新具有作为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战略配售资格。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长江创新出具的承诺函，长江创新（如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长江
创新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如有）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６）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管理办法》《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长江创新就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
具体内容如下：

“１、本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取
标准。

２、本公司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本公司承诺认
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网上发行
与网下发行。

３、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发行人的股票在
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
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４、主承销商未单独或与发行人及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当事
人共同以任何方式向本公司发放或变相发放礼品、 礼金、礼
券，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
发行人战略配售、签订抽屉协议或口头承诺等其他利益安排
诱导本公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亦未向或承诺向本公司输送
不正当利益。

５、发行人未向本公司承诺在本公司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
任命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６、本公司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
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者输送不正当
利益的行为。

７、本公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８、本公司已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与本公

司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资产管理等其他业务的证
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不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
作。 上述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
券金融公司借出和收回获配股票，不会买入股票或者其他证
券。 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股票或者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增股本的除外。

９、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在该等限售期内，本公
司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届满
后，本公司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１０、本公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１１、本公司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的实际持有人，本公

司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１２、本公司不会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
人正常生产经营，将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
权。

１３、本公司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发行人、主承
销商及见证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
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记载和重大
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１４、本承诺函经本公司签署后成立，并在发行人本次发
行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项下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强制跟投情形
之一的前提下生效，直至本承诺函项下全部承诺事项执行完
毕之日止。 ”

２、中交资本
（１）基本情况
根据中交资本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查询，截至本专项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中交资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７ＭＡ０４Ｅ５ＷＦ７Ｔ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３２号院３号楼９层９３６室
法定代表人 周长江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８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８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企业总部管理；投资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咨询策划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根据中交资本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文件，中交
资本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
止的情形。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交资本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查询，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中交资本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交建设”）持有中交资本１００％股份，为中交资本控股股
东；中交建设同时在Ａ股、Ｈ股两地上市，其控股股东为中国
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实际控制人
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因此，中交资本实际控
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３）关联关系
根据中交资本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交资

本与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中交集团是全球领先的特大型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商，主

要从事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装备制造、城市综合
开发等。 中交集团是世界最大的港口设计建设公司、世界最
大的公路与桥梁设计建设公司、世界最大的疏浚公司、世界
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公司、世界最大的海上石油钻井平
台设计公司；是亚洲最大的国际工程承包公司、中国最大的
高速公路投资商。

中交资本是中交集团旗下全资产业金融和资本运作平
台，围绕大交通业务、大城市业务、江河湖海业务、新兴产业
等战略布局方向，重点推进交通科技、高端制造、智慧城市、
新能源、生态环保、智能停车场、ＢＩＭ等产业投资。

根据中交资本与发行人签署的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中
交资本与发行人拟在以下方面开展战略合作：１）市场合作：
发行人将依托自身资质、人才、技术积累等优势，同时借助
中交资本、中交集团的资源优势、品牌效应和专业优势，提
升和强化在规划设计、工程设计领域研发创新、产业链优化
和市场开拓能力，取得双赢局面；２）研发创新合作：苏州规
划和中交资本双方同意结合各自或股东方的资质、 技术与
平台资源，在城乡规划发展、工程设计、智慧城市等领域定
期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 共同提升双方的技术创新水平和
研发能力；３）人才合作：苏州规划与中交资本将建立互通的
人才合作机制，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共同建立专家顾问智
库，定期举办交流会议与培训，在人才发展战略方面协同共
进，合作培养人才。

此外，中交资本曾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参与北京
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７５．ＳＺ）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战略配售，除此之外未曾参
与其他科创板、创业板项目的战略配售事宜。

综上，中交资本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企业”， 符合
《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交资本出具的承诺函，中交资本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中交
资本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
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保荐人
（主承销商）核查了中交资本的财务报表及资金证明文件，中
交资本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６）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管理办法》《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中交

资本就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１、本公司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符合本公司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
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
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相关章程、协议禁止或限制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本公司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规定的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取标准。

３、本公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
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本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２０２０年修订）》等对于
申请参与创业板股票发行和交易应当符合的条件，目前已经
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４、本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与主承销商
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本公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公司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
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６、本公司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本公司承诺认
购金额的发行人股票，本公司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网
上发行与网下发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
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除外）。

７、本公司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
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届满
后，本公司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８、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
的经济补偿。

９、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
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引入本公司。

１０、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１、发行人未承诺在本公司获配股票的限售期内，委任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１２、本公司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者输送不正
当利益的行为。

１３、本公司不存在《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１４、本公司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发行人、主承
销商及见证律师进行了充分披露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料，
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 虚假记载和重大遗
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１５、如违反本函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
责任，并接受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 ”

（二）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管理

办法》第二十二条、《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九
条、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五条、《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
规则》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二、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一）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包括中交资本以及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主
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创新将按照相关
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所律师认为，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符合
《业务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
足１亿股的，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１０名的
规定。

（二）战略配售数量
１、战略配售数量
苏州规划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２，２００．００万股 ，占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公司
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８，８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４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其中，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的
初始股份数量为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即１１０．００万股；其他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３，０００．００万元。
最终战略配售比例和金额将在Ｔ－２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
至网下发行。

２、参与规模
除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外，本次战略配售对象

的具体参与规模如下（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
确定）：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金额（万元）
１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注１：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

略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上限；
注２：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根据本次发行定价情况确定各

投资者最终配售金额、配售数量。

如出现《业务实施细则》规定的跟投事项，保荐人（主承
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创新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２％－５％的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规模分档确定：

（１）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５％，但不超过人
民币４，０００万元；

（２）发行规模１０亿元以上 、不足２０亿元的 ，跟投比例为
４％，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

（３）发行规模２０亿元以上 、不足５０亿元的 ，跟投比例为
３％，但不超过人民币１亿元；

（４）发行规模５０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２％，但不超过人
民币１０亿元。

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因长江
创新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价格以及最终实际发行
规模相关，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长江创
新最终实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如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长江创新承诺不会利用获配
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在获配
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４０．００万股，符合《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不足１亿股的， 战略配售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的要求。

（三）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

协议，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
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
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四）限售期限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长江创新本次跟投（如有）获
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中交资本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的限售期限，符合《管理办
法》第二十一条和《业务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

三、 不存在《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禁止性
情形

根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
配售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以
下情形：

（一）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
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果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
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
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三） 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参与其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参与其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证券
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
行人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
除外；

（五）除《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外，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
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者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取标准符

合《管理办法》《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具备 《管理办法 》《业务实施细则 》规定
的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且本次发行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 《业务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规定的
禁止性情形。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023年6月21日


